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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

    实验室仪器设备是学生进行教学实验，教师科研的物质基础，为管好、用好实验仪器设

备，充分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率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    一、管理人员要定期检查仪器设备，发现问题，及时进行修理，消除一切不安全因素，

防止人身和设备事故的发生，保证仪器设备性能完好可靠。 

二、仪器设备要建立技术档案。档案内容要包括仪器设备附带的各种资料及设备技术

卡片等。仪器设备应保持帐、卡、物相符，设备管理人员应定期进行清点，发现问题及时查

明原因，按有关规定处理。 

三、使用仪器设备，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实验室有关管理规章制度。使用大型精

密贵重设备，必须进行技术培训，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机操作。每次使用后须及时填写仪器

设备使用记录册。 

四、实验室仪器设备要按其精密程度分级使用，能用一般仪器设备达到实验目的，则不

用高精密仪器设备，做好合理使用。 

五、仪器设备的专、兼职管理人员对所管仪器设备应负全面责任，未经管理人员同意

任何人不得自行移动、调换或借出仪器设备。 

六、仪器设备借用必须办理相应借用手续。由借用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实验中心主任签

字批准。原则上不借出校外，确因工作需要，应在不影响校内工作的前提下，经实验中心同

意，主管领导批准后再借出。 

七、加强仪器设备的维护和保养工作。发生故障及时送修，以确保仪器设备处于完好

状态。 

八、仪器设备一般不得拆改，如确需拆改应向实验中心提出申请，说明理由，报主管

领导同意后方可进行。 

九、提高仪器设备利用率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，在保证教学、科研工作正常进行的前

提下，使用部门经批准可以承担校外的实验、分析测试等任务，所得经济效益按学校有关规

定办理。 

十、其它未尽事宜，参照学校有关规定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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